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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转让上市公司股份事项获得三明市国

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转让上市公司股份获得三明市国资委批复 

2020 年 4月 12 日，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永安林业”）的控股股东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永

林集团”）与中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控股”）签订《中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关于中林（永安）控股有限公司合

资协议》，约定由中林控股以货币出资与永林集团以持有的 64,884,600 股永安林

业股票出资共同设立中林（永安）控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中林控股、永林集团在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51%、49%，由中林控股作为

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日，中林控股、永林集团作为合资公司的发起人，与永

安市财政局、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林投”）签署《关于福

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

托协议》”），约定永安市财政局、永安林投将各自持有的公司 15,055,072 股、

1,729,700股股票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予合资公司。该次权益变动后，中林控股将

通过合资公司间接持股和表决权委托的方式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林控股的

控股股东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将成为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1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等相关公告。 

2020 年 5 月 6 日，中林控股、永林集团作为合资公司的发起人，与永安市

财政局、永安林投签署了《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



委托协议的补充协议》，对各方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予以调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

东签署<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的补充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2020 年 5月 15 日，三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三

明市国资委”）出具《三明市国资委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转让福

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明国资产权[2020]10 号）：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 证监会第 36

号令）第二十九条“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国有股东可以非公开协议转让上市公

司股份：（七）国有股东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出资的”，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地市级以下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股东持有的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变动的监督管理交由地市级国资委负责的通知》（闽国资产权[2019]9

号）的规定，同意永林集团转让永安林业 19.27%股权，转让价格根据《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1确定。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因涉及国有资产转让，尚需经除三明市国资委之外的有权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如需）批准后方能办理股票交割过户手续，

存在有关部门不予核准的风险或因其他原因终止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三明市国资委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转让福建省永安林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16日 

                                                             
1第三十二条  国有股东非公开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下列两者之中的较高者：（一）提示

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